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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 

 

致：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作为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及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上市”）事宜聘请的专项

法律顾问，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并上市提供法律服务，出具法律意见书及律师工作

报告。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颁布

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

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证监发[2001]37

号）、《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

执业规则》等有关规定，已于 2013 年 11 月 7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

（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金发拉比妇婴

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工作报告》

（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于 2014 年 4 月 28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伦

律师事务所关于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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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一）》”）；于 2014 年

8 月 18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法律意见

书（二）》”）；于 2015 年 3 月 18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金发

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三）》”）；于 2015 年 4 月 14 日出具了《北京市

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四）》”）。

鉴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15 年 4 月 9 日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

申请出具《关于请做好相关项目发审委员会准备工作的函》，本所律师就相关问

题的回复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

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及《补充

法律意见书（四）》的补充，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本所律师在

《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

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及《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中声

明的事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的简称含义均与《法律意见

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及《补充法律意见书（四）》中使用的简称含义一致。 

本所律师根据现行法律、法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专项核查意见如下： 

一、根据初审会讨论情况，请进一步落实下列问题：11、请保荐机构及律师

核查发行人股东中是否存在私募股权基金，该基金是否按《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

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法

律法规履行登记备案程序，并发表专项核查意见。 

核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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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查阅了相关股东身份资料、发行人股权变动工商登记资料及其他相

关资料，查阅自然人股东的简历、声明与承诺书，对自然人股东进行访谈等。 

核查内容 

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现有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实缴出资（万元） 持股比例 

1 林浩亮 2,060 40.39% 

2 林若文 2,030 39.80% 

3 林浩茂 240 4.71% 

4 贝旭 60 1.18% 

5 陈迅 60 1.18% 

6 孙豫 60 1.18% 

7 郭一武 60 1.18% 

8 林金松 30 0.59% 

9 卢志鸿 220 4.31% 

10 金辉 180 3.53% 

11 林秀浩 100 1.96% 

合计 5,100 100% 

核查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股东全部为自然人，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为其以自有

资金的真实出资，资金来源合法，不存在委托持股、信托持股等代他人持股的情

况，不存在私募投资基金。 

 

本法律意见书自本所律师签字并由本所盖章后方可生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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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金发拉比妇婴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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